
1 

证券代码：601619   证券简称：嘉泽新能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11 

债券代码：113039    债券简称：嘉泽转债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三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三届十八次董事会于2023年2月21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

召开。公司于2023年2月1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董事、监事、高管

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；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，实到董事9人。会议由

董事长陈波先生主持。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。本次董事

会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《关于公司、一级全资子公司与国电投清洁能源基金管理

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共同设立新能源资产并购基金的议案》。 

为寻求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的投资机会以及为公司储备和培

育优质项目资源，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、一级全资子公司上海嘉嵘

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嘉嵘”）与国电投清洁能源基金管

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投清洁能源基金”）下属公司电投清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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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能源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投清能”）共同设立新能源

资产并购基金嘉元清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“嘉元清能基金”）。其中：国电投清洁能源基金为基金管理人，电

投清能、上海嘉嵘为普通合伙人，本公司为有限合伙人。 

嘉元清能基金总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。由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

人认缴其中的 99,800 万元，由普通合伙人 1（电投清能）认缴其中

的 100 万元；由普通合伙人 2（上海嘉嵘）认缴其中的 100 万元。每

一名合伙人分别向嘉元清能基金缴付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或中国证券

投资基金业协会要求的其他金额的备案实缴出资额，后期出资按项目

投资进度进行缴付出资。 

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签署合伙协议以及授权相关部门办

理所涉及的具体事宜。 

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。为避免影响项目进度，公司

董事会同意经营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可以开展前期工作。 

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3 年 2 月 23日披露的《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

有限公司关于与国电投清洁能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共同设

立新能源资产并购基金的公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


